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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关于加强救护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

委属各医疗机构，各民营医院：

近期，国内及我市发生急救救护车行车安全事故，造成急救

医务人员及患者伤亡，严重影响了院前急救工作。为切实吸取救

护车交通事故教训，全力做好当前和今后的急救救护车行车安

全，强化安全主体责任落实，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救护车车辆安

全事故的发生，保障正常的院前急救工作。现将加强院前急救救

护车行车安全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，扎实开展救护车隐患排查

各单位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发展理念，深刻认识到加强安

全生产管理工作的重要性，立即行动起来，组织专班，开展针对

院前急救车辆行车安全专项整治行动，开展行车安全方面的隐患

排查。要针对救护车管理方面的薄弱环节和行车安全方面存在的

突出问题，切实消除隐患、事故苗头，确保隐患排查不留死角，

对排查出的每一个隐患要定人、定责、定措施，及时抓好整改。

二、提高认识，加强教育，严格执行法律法规

“120”救护车的安全运行是院前急救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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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病人安全、医务人员安全紧密相连。要严格把好“120”救护

车驾驶员的资格关，做到证驾相符；加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

交通安全法》的培训力度，增强“120”救护车驾驶员依法驾驶

的意识，杜绝特权思想，不开“英雄车”、“斗气车”，不得在未

能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超速、逆行、不按交通信号行使。

四、听从指挥，主动配合，确保救治现场的车辆安全

各单位要加强救援的安全，特别道路交通事故现场，坚决听

从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。“120”救护车应按照指令停靠

或停靠于相对安全的路边或应急通道，停车后要打开双闪警示

灯，并按要求设置停车警示标识，在救援过程中，驾驶员应指挥

其他车辆注意避让

三、严格落实车辆行驶安全制度

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必须履行监督责任，时刻督

促驾驶员严守交通法规，严禁驾驶员酒后驾车、疲劳驾车、超速

行驶、强行超车等违法行为。执行院前急救医疗任务的急救车辆

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方可不受行使路线、行使方向、行驶速度

、和交通信号灯的限制。进一步加强对“120”救护车的保养、

维护，每次交接班都要对车辆状态进行检查，发现小问题、小故障

，都要进行及时维修，绝不让“病车”上路行使。

。

五、严格救护车维修保养，车辆证照审验

救护车须做到勤检查、勤保养、勤调整，发现故障及时处理，

确保车辆完好，保证行使安全。存在故障、达到报废年限的救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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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应及时进行处理，严禁车况不良车辆上路从事院前急救工作。

各类救护车证照必须齐全，完备车辆保险，不得挪用或外借其他

车辆牌照及证件。按照交通管理部门要求定期完成审验，严禁无

证、无牌，保险、年审逾期车辆上路行使。

六、严格车辆监督管理

渝北区卫健委相关科室将会同相关部门不定期、不定点组织

实地或上路查纠救护车，检查驾驶员资格、车辆安全运行、车辆

违法等情况。各单位严格加强救护车的安全运行管理，管理不到

位导致发生事故的，将按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附件：渝北道安委关于加强救护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

通知

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3 年 3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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